
第三章：工资  

工资定义  

工资是指雇主以金钱形式支付雇员作为其所做或将要做的工作的所有报酬、收入、津贴（包括交

通津贴、勤工津贴、佣金、超时工作薪酬）、小费及服务费，不论其名称或计算方法，但不包括：  

1. 雇主提供的居所、教育、食物、燃料、水电或医疗的价值；  
2. 雇主为雇员退休计划的供款；  
3. 属于赏赠性质或由雇主酌情发给的佣金、勤工津贴或勤工花红；  
4. 非经常性的交通津贴、任何交通特惠的价值或雇员因工作引致的交通费用的实际开销；  
5. 雇员支付因工作性质引致的特别开销而须付给雇员的款项；  
6. 年终酬金或属于赏赠性质或由雇主酌情发给的每年花红；  
7. 完成或终止雇佣合约时所付的酬金。  

雇员可得的年终酬金、产假薪酬、遣散费、长期服务金、疾病津贴、假日薪酬、年假薪酬及代通

知金，都根据上述工资的定义计算。  
 
此外，超时工作薪酬若：  

• 属固定性；或  
• 在过去 12 个月内平均款额不低于雇员在同期的平均月薪的 20%；  

则雇主在计算上述补偿项目的款额时，也须将超时工作薪酬包括在内。  

 

扣薪  

雇主只可在下列情况下扣除雇员的工资：  

1. 雇员缺勤，但只能扣除实际缺勤时间的工资；  
2. 雇员因疏忽或失职而损坏或遗失雇主的货品、设备或财产，每次只可按值扣除，但以不超

过$ 300 为限。此外，在这些情况下扣除的工资总额，亦不得超过雇员该工资期所得工资的

四分一；  
3. 雇主预支或多付给雇员的工资，可按数扣除，但不得超过雇员该工资期工资的四分一；  
4. 雇主供应给雇员的膳食及住宿费用，可按值扣除；  
5. 若雇员以书面提出要求，雇主可在工资中扣除代雇员缴交的退休计划、公积金计划、离职

金计划、医疗福利计划或储蓄计划的供款；  
6. 雇主借给雇员的款项，但必须获得雇员的书面同意；  
7. 雇主根据任何法例的规定或获法例授权，可扣除雇员的工资；  
8. 雇主可以根据法院发出的扣押入息令从雇员的工资中扣除雇员尚未支付的赡养费。  



雇主须优先扣除上列第(1) 至(7) 项后，才扣除第(8) 项目。  

除非得到劳工处处长的书面批准，各项扣除的工资总额，不得超过雇员在该工资期所得工资的一

半（因缺勤及未付赡养费而扣除的薪酬除外）。  

 

违例与罚则  

雇主如非法扣除工资，可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 10 万元及监禁 1 年。  

 

支付工资  

工资在工资期最后一天完结时即到期支付，雇主必须尽快支付所有工资给雇员，在任何情况下不

得迟于工资期届满后 7 天。雇主如果未能依时支付工资，须就欠薪支付利息给雇员。  

 

违例与罚则  

雇主如故意及无合理辩解而不依时支付工资给雇员，可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 35 万元

及监禁 3 年。  
雇主如故意及无合理辩解而不支付欠薪的利息给雇员，可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 1 万

元。  
 

雇主未能依时支付工资  

雇主如果没有能力支付工资，须立即根据雇佣合约的规定，终止与该雇员的合约。 
雇员如果超过 1 个月仍未获发已到期的工资，可当其雇佣合约已被雇主终止，雇主须支付雇员解

雇代通知金及其它解雇赔偿。为避免争议，雇员在行使这条文所赋予的权利时，应先向雇主表明

他的决定。  
 

建造业中代偿工资的责任  

建筑及营造行业的总承判商、前判次承判商或前判指定次承判商（俗称大判）须负责代其属下的

次承判商或指定次承判商（俗称判头）支付该判头拖欠雇员的工资，但以欠薪期间最初的 2 个月

工资为限。  
雇员如遇判头拖欠薪金，须于工资到期后 60 天内 (或劳工处处长批准不超过 90 天的额外期间

内)，以书面通知总承判商或主要指定次承判商。通知书须包括以下资料：  

1. 雇员的姓名、地址  
2. 直接判头的姓名、地址  
3. 受雇地点  
4. 与应得工资有关的工作详情  



5. 欠薪的期间和数目  

大判须在接获通知书后 30 天内支付工资。大判亦可要求该项工程的其它前判次承判商或前判指定

次承判商分担责任。  
 

大判是以垫支形式代雇员的直属判头支付欠薪，所支付的欠薪可被视为该判头拖欠大判的债务，

大判可循民事钱债程序追讨该判头。  
 


